
王王传传民民一一审审被被控控受受贿贿44330055万万
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利，落马前任省粮食局副局长

本报济南8月1日讯（记者
马云云 崔岩 实习生

葛馨新） 8月1日，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消息，当天上午9
时，山东省粮食局原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传民受贿案在莱
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莱芜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传民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王
传民被控直接或通过其特定
关系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
4305万余元。

莱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7年至2018年，被告人王传
民利用担任邹平县人民政府
县长、中共邹平县委书记、山
东省粮食局副局长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利用职权和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在获取扶持
政策优惠、建设项目配套费
减免、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特
定关系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05万余
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被告人王传民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充分质证，控辩
双方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发表
了意见。王传民作了最后陈
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请求
法庭从轻处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
体记者、被告人亲属及部分群
众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今年2月22日，山东省纪
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山东省
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传
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审查调查。

5月16日消息，中共山东
省纪委、山东省监委对山东省
粮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
传民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职务
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传民违反政治纪
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
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利用
职务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
受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王传民身为党员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
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经中共山东省纪委
常委会会议、山东省监委委
员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山东
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传民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
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实
习生 葛馨新 通讯员 王伟

120万死亡赔偿金
40万给了死者女友

李二平是这个村的村民，
“娶”了秦美凤，两人办了酒席，
一起生活，没有领证。

就在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年
后，这个家庭迎来了一场变故。
李二平在为建筑公司提供劳务
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死亡。他
的离去把这个家庭拖进了一场
惊动乡里的官司。

经协商，建筑公司与李二
平父母及秦美凤签订赔偿协
议，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医疗费等损失共计120万元。

对于这120万元如何分，李
父李母与秦美凤达成口头分款
协议，由李父李母分得80万元，
秦美凤分得40万元。但达成协
议后不久，李母去世。此时，李
家人打起了秦美凤手里40万元
的主意。

李二平的哥哥李大平和父
亲一起，将秦美凤起诉到法院。

李大平的理由是，父母对李二
平与秦美凤的婚姻存在重大误
解，两人虽然共同生活了六年，
但没有登记结婚，因此秦美凤
对死亡赔偿金等没有继承权。
他的想法是，继承母亲的合同
撤销权，之后再与父亲一起撤
销当初的口头分款协议，追回
分给秦美凤的40万元赔偿款。

村委大院当庭“断案”
不能继承合同撤销权

40万元，对村民而言不是
个小数目，案件在当地引发议
论纷纷。承办法官多次到村中
走访调查。据村干部反映，李大
平在其弟李二平死亡后接连起
诉秦某要钱、要房子，村民对其
作为十分反感。村民同时反映，
秦美凤嫁给李二平后，孝顺公
婆、礼待亲友，李氏家族中人对
她十分认可。

因案件备受关注，岚山
区法院决定把巡回法庭开进
村委大院，就地审判。法官在
庭前和庭审中多次对原被告
进行调解，但未达成一致意
见，为此，法庭当场作出判决
和裁定。

案件主要有三个焦点，一
是李大平是否有权撤销合同，
二是分给秦美凤的这40万元是
否属于遗产，三是未结婚登记

的情况下，秦美凤是否有权分
割赔偿款。

李大平是否有权撤销合
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撤销
权无法通过继承取得，也就是
李大平无法从母亲那里继承对
合同的撤销权，进而和父亲一
起撤销这一协议。

那么，李父可以要求秦美
凤返还40万元吗？同样不行。

这其中有个细节，李父当
时委托了具备法律知识的代
理人全程参与了李二平死亡
后的调解工作，口头分款协议
也是在代理人参与的情况下
达成的，当时，代理人及李父
都知道李二平与秦美凤没有
登记结婚的这一情况，在这一
基础上仍然达成了口头分款
协议。可见李父李母对于李二
平与秦美凤的关系并不存在
所谓“重大误解”。

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
按亲疏远近等分割

关于死亡赔偿金问题，该
案主审法官周慧表示，120万元
虽然没有列明赔偿明细，但根
据相关规定，赔偿款大部分为
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

具体到这起案件中，李二平
的丧葬事宜由秦美凤操办，丧葬
费也由秦美凤支出。同时，死亡
赔偿金并不是遗产，而是对死者
亲属因死者死亡所造成的物质
损失及精神损害的混合赔偿。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而死亡赔偿金
在公民死亡后才产生，所以死
亡赔偿金不符合遗产的法律特
征，不能作为遗产处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所规定的
遗产范围并不包含死亡赔偿

金。
“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

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
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
生活来源等适当分割。”周慧
说，秦美凤与李二平虽然没有
登记，但共同生活六年之久，李
二平的死亡，给秦美凤造成了
精神痛苦，“所以，秦美凤虽然
不是李二平的继承人，但对120
万元赔偿款享有分割的权利。”

此外，两人按照农村习俗
举行了嫁娶之礼，并一直共同
生活，仅因为秦美凤并非李二
平的法定继承人，就要求撤销
分款协议，返还分得的40万元，
违背公序良俗。

因此，法庭当庭裁定驳回
李大平的诉讼，判决驳回李父
的诉讼请求。法槌落下，法庭内
外的村民鼓起了掌。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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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传传民民简简历历

王传民，男，汉族，1965年4月生，滨州市滨城区人，产业经济
学博士，198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滨
州地委办公室秘书、主任科员，邹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县委
副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2006年1月任邹平县
县长，2008年12月任邹平县委书记，2013年6月至落马前任省粮食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传民一审庭审现场。 据山东高法官方微信

同同居居六六年年的的男男友友工工伤伤死死亡亡
女女友友该该不不该该领领这这4400万万赔赔偿偿
男子家属起诉索要被法院驳回

同居男友死了，男友父亲和弟弟有权拿走40万元死亡赔偿金
吗？近日，日照市岚山区法院民事审判团队在中楼镇马亓河村，公
开审理了一起口头分款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在当地闹得沸沸扬
扬，当天吸引了300余名村民自发前来旁听，庭审结束后，有村民起
身鼓掌。

死亡赔偿金案件庭审现场。室内座位有限，村民通过音响旁听庭审。 通讯员 王伟 摄

40万死亡赔偿金的巡回审判现场。 通讯员 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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